乌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2年6月30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6月30日我局拟对1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做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做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6月30日－2022年7月2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473-3998361　　传    真：0473-3998361
　　通讯地址：乌海市市民服务中心二楼A17窗口     邮    编：016000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西来峰分公司
360万吨/年捣固焦项目

	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
	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西来峰分公司360万吨/年捣固焦项目；
（2）建设单位：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性质：技改；
（4）建设地点：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
（5）建设内容：本项目规模为年产干全焦360万t，采用2×65+2×70孔6.78m单热式大型捣固焦炉，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2×65孔JNDX3-6.78型单热式特大型捣固焦炉，年产干全焦160万t，二期建设2×70孔JNDX3-6.78型单热式特大型捣固焦炉，年产干全焦200万t。
（6）产能来源：一期产能来源于退出的厂区现有两座产能合计为100万吨的4.3米焦炉、天信公司60万吨产能；二期产能来源于厂区现有的4座5.5米焦炉，合计200万吨的产能。
（7）项目总投资：总投资586366.25万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351819.75万元、二期工程投资234546.5万元；
（8）占地面积：一期工程占地面积712080.76m2，二期工程占地面积65957.46m2，合计778038.22m2；
（9）工作制度：捣固焦装置年生产时间为365天，每天生产24h，操作班次为四班三运转，年生产小时数为8760h，其中干熄焦及发电装置年生产时间为340天，每天生产24小时，操作班次为四班三运转，年生产小时数为8160h。
（10）劳动定员：本项目劳动定员合计804人，其中一期工程545人，二期工程259人。

	1.废气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防治措施及达标分析如下：
（1）配合煤预粉碎含尘废气
本项目备煤系统设置全封闭预粉碎机室1座用于配合煤中硬质煤及冬季冻块煤的预粉碎，设置1台脉冲布袋除尘器对预粉碎含尘废气中的粉尘进行除尘净化，除尘效率为99.5%，除尘净化后预粉碎含尘废气中污染物颗粒物的排放浓度为12.78mg/m3，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15mg/m3）要求，废气经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2）配合煤粉碎含尘废气
本项目备煤系统设置全封闭配合煤粉碎机室1座用于配合煤的粉碎，设置1台脉冲布袋除尘器对粉碎含尘废气中的粉尘进行除尘净化，除尘效率为99.5%，除尘净化后配合煤粉碎含尘废气中污染物颗粒物的排放浓度为13.79mg/m3，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15mg/m3）要求，废气经处理后通过1根27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3）焦炉烟气
本项目焦炉加热用热源采用净化焦炉煤气，将净化后的干熄焦高硫烟气和制酸尾气并入焦炉烟气净化系统，净化工艺采用“干法脱硫+脉冲布袋除尘+低温SCR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焦炉烟气经脱硫、除尘、脱硝净化后各污染物的排放情况一期工程各污染物的排放量为SO2：2.1kg/h、7.28mg/m3，NOx：12.168kg/h、42.1mg/m3，颗粒物：0.0283kg/h、0.1mg/m3，二期工程各污染物的产生量为SO2：2.628kg/h、7.268mg/m3，NOx：15.21kg/h、42.06mg/m3，颗粒物：0.0354kg/h、0.1mg/m3，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附件2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SO2：30mg/m3、NOx：150mg/m3、颗粒物：10mg/m3）要求。
（4）装煤地面除尘站烟气
焦炉装煤烟气采用脉冲布袋除尘器进行除尘净化后排入大气，该系统集气罩的集气效率不低于95%，烟气除尘效率为99.5%，装煤烟气中主要污染物包括颗粒物、SO2和苯并[a]芘，一期工程中装煤烟气中各污染物的排放浓度为颗粒物：7.60mg/m3、SO2：8.06mg/m3、苯并[a]芘：0.128×10-6mg/m3，其中污染物颗粒物排放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附件2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颗粒物:10mg/m3）；污染物SO2和苯并[a]芘排放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SO2：70mg/m3、苯并[a]芘：0.3μg/m3），经1根28m高排气筒（DA005）排放。
二期工程中装煤烟气中各污染物的排放浓度为颗粒物：7.60mg/m3、SO2：8.06mg/m3、苯并[a]芘：0.16×10-6mg/m3，其中污染物颗粒物排放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附件2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颗粒物:10mg/m3）；污染物SO2和苯并[a]芘排放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SO2：70mg/m3、苯并[a]芘：0.3μg/m3），经1根28m高排气筒（DA006）排放。
（5）推焦地面除尘站烟气
本项目每组焦炉配套设置推焦干式地面站1座，共设置2座。推焦烟气由设在拦焦机上的集气罩捕集，捕集率为95%，一期、二期工程捕集烟气量分别为460000Nm3/h、575000Nm3/h。该部分烟气经集尘干管送入干式地面站，经脉冲布袋除尘器进行除尘净化，除尘效率为99.5%。除尘净化后烟气中一期工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为颗粒物：5.28mg/m3、SO2：11.91mg/m3，二期工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为颗粒物：5.28mg/m3、SO2：11.91mg/m3，污染物颗粒物排放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附件2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颗粒物:10mg/m3）；污染物SO2排放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SO2：30mg/m3），经2根30m高排气筒（DA007、DA008）排放。
（6）干熄焦高硫烟气
干熄焦系统干熄炉放散管及循环气体常用放散管的高硫放散气体采用集气罩捕集，捕集烟气量分别为18000Nm3/h、22500Nm3/h，废气中主要污染物包括SO2和颗粒物。本项目每组焦炉配套设置1套脉冲布袋除尘器对该部分高硫烟气进行除尘净化，共设置2台，除尘效率为99.5%，除尘净化后高硫烟气排放源强均为SO2：1800mg/Nm3、颗粒物10mg/Nm3，并入烟道气脱硫脱硝净化系统处理后排放。
（7）干熄焦低硫烟气
本项目每组焦炉配套设置1套干熄焦地面站，共设置2套，单套干熄焦地面站内设置1套脉冲布袋除尘器，共设置2套，除尘效率为99.5%，除尘净化后低硫烟气排放源强一期工程为SO2：25.13mg/Nm3、颗粒物：4.79mg/Nm3，二期工程为SO2：13.66mg/Nm3、颗粒物：9.86mg/Nm3，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附件2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SO2：50mg/Nm3、颗粒物：10mg/Nm3），经2根30m高排气筒（DA009、DA010）排放。
（8）焦转运含尘废气
本项目焦转运系统采用密闭通廊，共设置3个焦转运站，各焦转运站顶均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1套对焦尘废气进行收集净化，共设置3套，除尘效率为99.5%，单座装焦地面除尘站收集的含焦尘废气量为95400Nm3/h，除尘净化后废气中颗粒物的排放浓度为13.78mg/m3，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15mg/m3）要求，分别经3根15m排气筒（DA011、DA012、DA013）。
（9）装焦粉尘
本项目装焦过程中各产尘点产生的粉尘分别由风管统一收集，汇总后送至装焦地面除尘站，除尘站选用的脉冲布袋除尘器采用离线脉冲请灰方式，滤料采用防静电材质，除尘效率为99.5%，除尘净化后装焦地面除尘站粉尘的排放浓度为10.37mg/m3，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15mg/m3）要求，由1根28m高排气筒（DA014）排放。
（10）硫铵干燥尾气
硫铵干燥尾气经雾膜水浴除尘器除尘净化后尾气中污染物颗粒物和氨的排放浓度分别为9.43mg/m3、2.33mg/m3，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50mg/m3、氨：10mg/m3）要求，经1根25m高排气筒（DA015）排放。
（11）生化处理废气
本项目生化处理装置废气排放量为45000m3/h，废气中主要污染物及其产生源强分别为H2S：0.142mg/m3、0.0064kg/h，NH3：1.511mg/m3、0.068kg/h，VOCs：7.111mg/m3、0.32kg/h，该部分废气采取“一级酸喷淋+一级碱喷淋+一级氧化喷淋+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净化，净化效率为90%。氧化塔出气进入活性炭过滤器，吸附未氧化完全的挥发性有机物，经过处理后的废气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17）排放，氨、硫化氢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氨：0.33kg/h、硫化氢4.9kg/h）要求；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1其他行业排放限值（浓度50mg/m3、1.5kg/h）要求。
（12）危废暂存库废气
本项目危废暂存库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18）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浓度2mg/m3，排放速率0.0225kg/h，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1其他行业排放限值（浓度50mg/m3、1.5kg/h）要求。
在采取以上措施以后，运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很小，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2.废水
[bookmark: _Hlk86669238]本项目设置一座焦化废水处理站，包括预处理系统、生化处理系统、深度回用处理系统、膜分盐蒸发结晶系统、污泥处理系统及抽气处理系统组成，处理后出水进入中水回用进行二次处理，经处理后的焦化废水水质达再生利用回用水水质指标即《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50050-2017）的要求，出水水质符合循环冷却水补充水用水标准。
煤气净化蒸氨单元排出的蒸氨废水，煤气净化装置泵轴密封冲洗水、煤气管道冷凝水、化验室排水、地坪冲洗水，消防事故水，焦油加工污水进焦化废水处理站预处理系统处理。生活排水化粪池预处理后进焦化废水处理站生化处理系统处理。循环水系统排污水及除盐水站浓水进焦化废水处理站深度回用处理系统处理。
在建设过程中对厂区进行了分区防渗处理，可防止污水的下渗对当地的地下水产生污染。
3.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包括烟道气脱硝废催化剂、冷鼓焦油渣、多项分离器分离杂质、废弃制酸催化剂、酸焦油、沥青渣、洗油残渣、生化污泥，其中烟道气脱硝废催化剂和废弃制酸催化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剩余危险废物全部返回备煤系统掺混配煤入焦炉焚烧。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预粉碎除尘灰、粉碎除尘灰、烟道气废脱硫剂、烟道气除尘灰、装煤烟气除尘系统除尘灰、推焦烟气除尘系统除尘灰、干熄焦高硫烟气除尘灰、干熄焦低硫烟气除尘灰、焦转运站除尘灰、装焦地面除尘灰、废弃HPF脱硫催化剂，其中烟道气废脱硫剂由脱硫剂供应厂家回收处置；废弃HPF脱硫催化剂由催化剂供应厂家回收处置；剩余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返回备煤系统掺混配煤入焦炉焚烧。
本项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
固体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修改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关规定中的要求贮存各固体废物。
4.噪声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本项目填埋区周边200m范围内无居民区等敏感目标，拟建工程从声源的控制以及噪声传播途径等方面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噪声防治措施。具体包括设计上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按要求采取减震、消音、隔音措施，合理布局以及加强厂区绿化等措施。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后，能将项目生产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采取上述措施后，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5、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产业政策和规划的相符性
本项目产能置换建设360万吨/年捣固焦项目，采用环保装备水平最高的2×65孔（一期，160万吨/年）+2×70孔（二期，200万吨/年）6.78m捣固焦炉，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限制类“六、钢铁‘捣固焦炉炭化室高度＜5.5米，100万吨/年以下焦化项目’”及淘汰类“五、钢铁‘炭化室高度小于4.3米焦炉(3.8米及以上捣固焦炉除外)’”，故本项目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要求。2021年11月08日，乌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出具了本项目备案告知书（项目代码：2110-150303-04-01-636931）。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2）“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根据对项目的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进行分析，项目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3）园区规划符合性及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经济开发区海南工业园西来峰工业园区规划的工业用地，项目选址符合园区规划要求，不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厂址周围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区等特殊敏感区。本项目拟建位置在拟替代的原一期焦化厂东侧，本工程东侧紧邻园区道路海明路，南侧为国家能源集团西来峰分公司的宿舍区和人工湖，西侧紧邻西来峰公司铁路站场，北侧紧邻园区先锋街，交通便利，原料供应便利，紧邻产业链下游煤焦油加工项目及焦炉气制甲醇项目。综上所述，本项目选址合理。
4）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影响
根据《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经过环境影响分析，各项污染物均能够达标排放。
5）环境风险
本项目根据环境风险影响分析结果，在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后，能够将风险降到最低，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属可接受水平。


6）公众参与
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西来峰分公司采用网站公示、报纸公示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收到项目反馈意见，由此可知，周边群众对本工程的建设持肯定和支持态度。
[bookmark: _GoBack]6、评估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相关规划，符合“三线一单”管理要求，在采用本评价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项目建设总体上对评价区域环境影响较小，不会降低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要求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